
湖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

产品名称 湖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

公司名称 博亿成科技服务（武汉）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16号旭辉御府
二期7栋1单元7层03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908638524

产品详情

一、支持对象：在省内注册的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重点培育提供投融资辅导的服务机构。优先支持转化科技成果（新专利）形成新产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优先支持纳入湖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的重点培育企业；优先支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
业；优先支持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含量较高，创新性、
竞争力较强，市场容量较大，无知识产权纠纷的项目。已经承担了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计划项目，
尚未通过验收的企业不得申报2015年的项目。不支持同一年度申报了其他省级科技计划的项目。二、支
持领域重点支持激光、智能制造、磷化工产业链，及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
电一体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三、支持类别2015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计划分为创新项目、科技成
果转化新产品补助项目、科技金融公共服务项目三类。创新项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开发
及中试给予必要的资助,对创新型产业集群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紧密相关的项目优
先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补助项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技术交易合同，承接应用新科技成果后，
按形成的新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科技金融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对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
线图计划重点培育企业提供技术诊断和融资辅导的服务机构，按其工作量和工作成效给予资助。四、申
报条件(一)申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具备的条件。1．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占职工
总数比例不低于30%，直接研发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10%。；2．年营业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科技成果
转化新产品补助项目年营业收入不超过8000万元）；3．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上年度用于
高新产品研发的经费不低于销售额的5%；（申请当年注册的新办企业不受此款限制）（二）申报的科技
金融服务机构须具备的条件。1．在省内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运行1年以上；2．能提供多元金融
工具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或具有高科技产业背景的创投机构；优先支持承担路线图计划工作或具备国家
创投引导基金申报资格的服务机构；3．有必要的服务场所、服务设施，管理运作规范，具有投融资及产
业背景的专业服务人员5人以上；4．具有3个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案例。（三）申报创新项目
的有关要求。项目计划新增投资在1000万元以下，同时企业必须有与申报资金数额等额以上的自有资金
匹配。项目执行期为两年（执行期从项目申报之日起计）。对接科技部“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
对创新型产业集群内申报企业和项目重点支持，须附上产业集群建设发展相关文件（地方政府文件、批
复）。（四）申报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补助项目的有关要求。1．科技型中小企业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方式承接科技成果，自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年度之后起两年内，可申请此类项目。2．技术合同必须在有资
质的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可以在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上查询，网址）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3．
新产品是指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重点支持在国



内首次（或首批）开发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
新产品。4．企业如果有多个符合要求新产品可以累积计算，省创新基金将按照新产品两年累计销售收入
的5%给予补助，单个补助不超过30万元。（五）申报科技金融公共服务项目的有关要求。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重点培育企业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及技术管理支持的机构，主要包括
：1．项目对接。举办各类投融资对接活动，包括投融资沙龙、成果转化对接、银企对接、项目实地考察
等；2．投融资辅导。为路线图计划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融资辅导、上市辅导服务，开展股
权投资、科技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等金融知识培训；3．技术及管理支持。协助企业开展品牌及管理团队
建设，从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商业竞争模式、技术研发策略、成本管控方法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4．面向省内外创投机构，宣传我省支持创投机构发展的政策，开展创投引导基金项目申报培训；开
展路线图计划和科技金融相关的调研、统计、评估及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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